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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ST同达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三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预告相关事项《问询函》就公司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应

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可回收风险，以及公司是否突击确认业绩等情形，请公司年

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二次问询函》要求结合具体项目及客户信用风险情况，

说明公司是否突击确认收入和利润、应收账款回收是否存在风险、坏账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等问题，并请审计机构发表意见。年审会计师对有关问题尚在核实

中，暂无法发表核查意见。待年审会计师相关核查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对会计

师的核查意见作补充披露。 

●《三次问询函》要求自查并核实是否存在项目签订多个合同、施工时间

早于合同签订时间、是否存在重复确认收入和利润及项目实施和收入确认是否

符合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和《企业会计准则》等问题，并请审计机构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对有关问题尚在核实中，暂无法发表核查意见。待年审会计师相关

核查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对会计师的核查意见作补充披露。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本回复中所

披露的公司 2023年度相关财务数据均为未经审计的初步测算数据，具体准确的

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正式披露的经审计 2023年年报为准。如公司 2023 年度实

现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值（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或 2023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

票将在 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而退市，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一：问询函回复显示，就星航未来项目公司共签署两项合同，具体为

2023年 12月，朗绿科技与上海朗诗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诗设计

院）作为联合体，与西安星际领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合同金

额 10597.99 万元。另外 2023 年 11 月，就该项目公司与朗诗设计院签订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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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合同，由朗诗设计院将相关设计工作委托公司完成，承包价款为上述总

承包合同中有关服务费的 95%，合同金额 432.75 万元。 

请公司：（1）结合上述两份合同的签署背景、业务类型、合同金额等说明

签署原因及合理性、必要性；（2）结合相关合同业务执行进展及收入确认情况，

说明是否存在重复确认收入和利润的情形；（3）自查并核实是否存在其他类似

项目签订多个合同的情形，并结合具体情况，说明相关收入及利润是否重复确

认。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上述两份合同的签署背景、业务类型、合同金额等说明签署原因

及合理性、必要性 

由于星航未来项目甲方为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实施，要求该项目须有甲级设计

资质单位参与进行施工图的审核，因此朗绿科技联合拥有甲级设计资质的朗诗设

计院共同参与该项目。2023 年 12 月，朗绿科技与朗诗设计院作为联合体与甲方

签署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服务内容包括该项目绿建科技系统的设计、施工与供

货，合同总金额为 10,597.99 万元，其中朗绿科技作为联合体牵头方负责工程施

工与供货部分、收取的合同价款为 10,142.46 万元；朗诗设计院作为联合体成员

单位负责设计部分、收取的合同价款为 455.53 万元。 

由于朗诗设计院近年来主要从事建筑主体工程相关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具备

绿建科技系统相关技术服务经验，因此朗诗设计院将该项目相关设计工作委托具

有丰富的绿建科技系统技术服务经验的朗绿科技完成，而朗诗设计院主要负责对

朗绿科技设计的施工图进行审核。2023 年 11 月，朗绿科技与朗诗设计院签署相

关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朗绿科技收取的合同价款为朗诗设计院在前述总承包合同

中所收取设计服务费的 95%，即 432.75 万元。 

综上，朗绿科技关于星航未来项目签署上述两项合同，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二、结合相关合同业务执行进展及收入确认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重复确认

收入和利润的情形 

（一）西安星际领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总承包合同执行进展及收入确

认情况 

2023 年 4 月，在与甲方进行商务谈判及准备投标过程中，朗绿科技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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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部分前期施工准备工作；由于该项目工期较为紧张，2023 年 4 月末，朗绿科

技开始安排项目团队进场施工；2023 年 12 月，朗绿科技联合朗诗设计院与甲方

签署总承包合同，约定朗绿科技作为联合体牵头方负责工程施工与供货部分，朗

诗设计院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负责设计部分；2023 年 12 月末，甲方及其工程监

理单位向朗绿科技出具工程产值确认单，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朗绿科技已

完成的工作内容包括：（1）口袋公园地源热泵部分地源分集水器安装、管道安装、

系统打压等全部工作内容；（2）大区科技系统部分厨房、卫生间排风立管、新风

立管安装，首开区、二批次地送风管道、毛细供水立管、主管及样板间毛细管席

安装，地下室送排风主管道安装等工作，上述工作内容所对应产值合计为

1,803.19 万元（含税）。 

对于朗绿科技与甲方签署合同之前所进行的施工工作，朗绿科技结合甲方工

程监理单位确认的工程形象进度，按照预估的施工产值确认该项目合同 2023 年

4-11 月各月工程收入，并按照实际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该项目合同 2023 年 4-11

月各月成本；2023 年 12 月，朗绿科技根据甲方出具的工程产值确认单所列产值

金额，扣除已按照预估的施工产值确认在 2023 年 4-11 月的收入金额后，确认该

项目合同 2023 年 12 月工程收入，并根据实际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该项目合同

2023 年 12 月成本。 

（二）朗诗设计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执行进展及收入确认情况 

2023 年 4 月，在与项目甲方进行商务谈判及准备投标过程中，朗绿科技开

始进行部分前期方案设计准备工作；2023 年 11 月，朗绿科技与朗诗设计院签署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朗绿科技就该项目提供设计服务；2023 年 12 月，朗

绿科技完成合同项下全部设计服务成果文件，提交朗诗设计院进行审核；朗诗设

计院对朗绿科技设计成果文件完成审核后，于 2023 年 12 月向朗绿科技出具验收

单，并将相关成果文件提交项目甲方进行审核，甲方于当月完成相关成果文件的

审核，并向朗诗设计院出具验收单。2023 年 12 月，朗绿科技根据朗诗设计院出

具的验收单，确认该设计服务合同相关收入，并根据实际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该

设计服务合同相关成本。 

（三）上述两个合同不存在重复确认收入和利润的情形 

如前文所述，关于朗绿科技与甲方签署的项目总承包合同，朗绿科技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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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内容、收取的合同价款以及确认的收入均仅针对施工与供货部分、不包含

设计部分；关于朗绿科技与朗诗设计院签署的设计咨询服务合同，朗绿科技所提

供的服务内容、收取的合同价款以及确认的收入均仅针对设计部分、不包含施工

与供货部分。因此，朗绿科技关于上述两个合同不存在重复确认收入和利润的情

形。 

三、自查并核实是否存在其他类似项目签订多个合同的情形，并结合具体

情况，说明相关收入及利润是否重复确认 

经自查，朗绿科技 2023 年 12 月确认收入的项目中，不存在其他与星航未来

项目类似的、与项目甲方签署合同后又与其他主体签署专项分包合同的情形。 

问题二：问询函回复显示，2023年 12月，公司与朗诗设计院作为联合体与

客户签订星航未来项目总承包合同，但朗绿科技 2023年 4月起已进场施工。 

请公司补充披露：（1）星航未来项目 2023 年分月度收入成本明细情况，并

结合施工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情况，说明该项目实施及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相

关内部控制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自查并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施工时

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的项目，并结合具体情况，说明收入确认是否合规。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星航未来项目 2023年分月度收入成本明细情况，并结合施工时间早于

合同签订情况，说明该项目实施及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和《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一）星航未来项目 2023年分月度收入成本明细情况，相关收入确认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星航未来项目总承包合同 2023 年分月度收入成本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小计 

收

入 
133.92 61.82 292.81 302.81 94.04 120.69 226.15 187.27 234.79 1,654.30 

成

本 
84.63 38.71 278.78 307.95 60.57 100.39 199.03 125.11 191.42 1,386.59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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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朗绿科技于 2023 年 12 月与客户签署合同后，根据客户出具的

产值单所列产值金额，扣除按照预估的施工产值确认在 2023 年 4-11 月的收入金

额后，确认 2023 年 12 月收入，并根据每月实际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当月成本，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结合施工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情况，说明该项目实施是否符合公司相

关内部控制规定 

由于项目工期较为紧张，星航未来项目存在进场施工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

的情形，但项目实施整体符合朗绿科技相关内部控制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项目立项及进场施工均已履行朗绿科技内部审批程序 

2023 年 4 月，朗绿科技完成星航未来项目的内部立项审批程序；由于该项

目工期较为紧张，为了配合甲方施工进度需求、争取与甲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

2023 年 4 月，在综合考虑甲方的经营情况与信用情况并经内部审批后，公司安

排项目团队进场施工。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若朗绿科技最终未能与甲方签署合同，则其有权就

已完成的工程质量合格部分要求甲方给与补偿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第四百九十条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

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相关规定，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

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在朗绿科技正式进场施工后，朗绿科技与甲方的合同关系实

质已经成立，若后续朗绿科技未能与甲方签署项目合同，则其有权针对已完成的

工程质量合格部分要求甲方给与补偿。 

二、自查并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施工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的项目，并结合

具体情况，说明收入确认是否合规 

经自查，朗绿科技 2023 年不存在其他与星航未来项目类似的、在项目合同

签署之前即正式进场开展主体项目施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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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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